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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資訊 

一、會議主題: 

公衛師法與其未來施行方向 

二、會議時間: 

民國 109 年 6 月 7 日 下午 14:00 至 16:10 

三、會議地點: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全球廳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四、與會人: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言代表: 

邱慧洳 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立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 

劉筱茜 理事 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學會理事、臺中市東勢區衛生所護理師 

王紫庭 理事長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理事長 

列席: 

曾修儀 秘書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吳香頻 組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組長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詹長權 院長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鄭雅文 系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系主任 

 



2 
 

國立台灣大學護理學系: 

張念慈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學生代表: 

國立台灣大學護理學系學生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 

國立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 

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 

 

五、會議流程: 

 

時間 活動 

13:30-14:10 來賓進場 

14:10-14:20 主辦人簡報 

14:20-15:05 與會代表發言 

15:05-15:10 中場休息 

15:10-16:10 學生提問 

16:10-16:20 與會代表結語 

16:20-16:30 來賓合照 

 



3 
 

六、會議內容 

A.學生問題之統整: 

1. 公衛師法之預期目標與實踐: 

a.公共衛生專業的確立與未來出路的保障? 

b.未來公共衛生相關學系的學習方向? 

c.目前公衛相關科系大學畢業生是否皆具備成為公衛師的能力? 

 

2. 公衛師應考資格與社會需求: 

a. 各領域(如職業衛生、社區衛生)等場域之公共衛生專業需求? 

b. 疫情所催生的公衛需求是否只為暫時? 

c. 公衛需求的增加是否只偏重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等資料作業? 

d. 報考公衛師前應具備怎樣的知能條件? 

 

3. 公衛師職業角色定位: 

a. 與護理師、社工師等目前的職權是否有重疊? 

b. 模糊化的職權範圍是否也會導致公衛專業的模糊化? 

c. 未來與護理師們在職場上要如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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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與會代表之回答統整: 

 

詹長權 院長： 

主持人:這次公衛師法的推動上，主要是以怎麼樣的理想去設定公衛師法的目標，以

及公衛師在未來與社會的合作上有什麼展望? 

1. 公共衛生專業不專屬: 

公共衛生專業已在歐美國家被認可多年，也已有完善的體制，公衛師法的通過是台

灣公衛專業形塑的第一步。「專業，代表沒有人可以在沒有教育的情況下成為公衛

師；不專屬，代表目前同樣的職位也可以找其他專業人士，不一定要公衛師。」但

當公衛師慢慢加入社會體系，隨著社會對於公衛師能力的認同與需求（例如：分析

能力、資料解釋能力）漸增，自然會有職缺釋出。 

2. 公共衛生與現行醫療職業有所區別: 

公共衛生用於人對系統的分析，與現有醫療職業的技術主要用於人對個人不同。公

衛著眼於群體資料而非只有個人，所以在未來也不會有職權衝突的問題。 

3. 時代的變遷將造就全新的公衛人才需求: 

以這次疫情為例，不只是台灣，全世界的國家都意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且已確

實有國家大量增加對公共衛生人才需求，所以未來公衛師的加入並不會與現有的醫

療人員需求產生衝突，而是填補社會對於公共衛生專業產生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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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文 系主任: 

主持人:未來整體公衛相關學系的課程架構如何培養跨領域人才，使公衛系學生的訓

練完善，得以培養公衛師應有的專業能力? 

1. 公共衛生領域的擴張: 

過去一直是由政府主導公衛政策的施行，但近年來除了公部門外，私部門、NGO、

媒體等四大部門都對於公共衛生人才有更多的認可與需求，也致使公衛學生須具備

跨領域專業能力。 

2. 五大核心能力的學術訓練: 

公共衛生學是跨領域專業的學科，以人口(population)與科學為根據，預防為目

的，吸納基礎醫學、經濟學、社會學，甚至心理學。學生應具備廣泛知識，台大本

身也確實將五大核心能力視為學生的訓練目標。 

3. 鼓勵學生發展其他專業: 

公共衛生是一門有多個面向與領域專業的學科，學生應以公衛核心能力為基礎，在

各專業領域上繼續學習，補足自己在特定專業領域的不足。台大公衛系除了重視學

生的專業知能外，也很重視道德訓練，其核心價值為 C.I.T.E.: C - 關懷

(Compassion); I - 求真(Integrity); T - 團隊(Team); E - 平等(Equality)。公衛師是專業

能力的認證，但公衛系學生應以持續學習的態度去面對未來的職場專業。 

 

 

 



6 
 

張念慈 副教授 

主持人:如果公衛學生想要一同加入長期照護的行列，有什麼是公衛學生可以有貢獻

的地方? 

1. 新興社會議題與公衛師的需求 

近來社會中確實出現許多新興問題必須加入公衛師來一起執行與解決，例如高齡化

社會與全球化問題，都需要公共衛生專業的加入，補足目前現有醫療體系中的不

足。 

2. 跨領域專業將會帶來不同的想法 

從長照學程的分組討論過程中，發現不同科系的同學針對同一個問題提出不同的看

法，這樣從不同觀點切入的思維，相信對於台灣社對的健康問題會帶來新的解方。 

3. 對排擠效應的擔憂 

擔心公衛師的設立是否會排擠到護理系學生的出路，所以也會鼓勵學生在學生時期

選修法定的應考資格，且護理師對於建立人與人關係的能力較為熟悉，可能會是公

衛師較難取代的部分。儘管如此，護理相關單位還是樂見公衛師的加入與合作，但

相關配套需要再有更多的討論。 

 

 

 

 

 

 



7 
 

邱慧洳 副主任委員 

主持人: 請問您對於公衛師法未來發展的看法以及護理師與公衛師在未來合作上的期

望? 

1. 對公衛師加入的支持與擔憂 

護理界對於公衛師的加入，樂見其成，但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過去的一些食安問

題、疫情問題，這些生活中的健康危機，由公衛師來做預防統計是很棒的，絕對對

台灣整體健康之提升有所助益。憂的是害怕執業範圍重疊而造成護理人員之執業權

益被犧牲之問題，例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2條規定「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

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

保護事項。」若事業單位聘請了公衛師，是否會有事業單位本來要雇用護理人員，

卻改以特約的方式特約護理人員之情況，這是我們所擔心的。 

 

2. 對於合作關係的隱憂 

希望護理人員與公衛師是平等合作的關係，而非上下從屬之關係。例如，公衛師法

上訂定公衛師主要工作內容為規劃與推動，但卻未提及「執行」之字眼，會不會變

成執行之人與出力之第一線人員是護理師，長期下來，會不會發展成公衛師之權限

可能高於護理師，此非護理師所期望之現象。另外，目前法案定義公衛師之業務範

圍模糊，可能會造成未來公衛師與護理師會針對某一社會健康問題的責任歸屬有難

以釐清之問題，會不會出現互踢皮球的狀況，這也是我們所擔心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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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筱茜 理事 

主持人:您認為若公衛師加入社區衛生的行列，對於在社區服務的護理師來說可以朝

向什麼方向合作? 

1. 社區護理對公衛師的需求 

有鑑於學習與實際職業上的落差，對於公衛師加入幫助社區護理的工作，尤其社區

衛生所是相當歡迎，可以以公衛師在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相關的專業，幫助護理師

處理資料分析等工作，讓護理師有空能完整的執行其業務職權以達成社區健康促進

目標。 

2. 在社區護理中期望的合作模式 

社區護理因為還得處理大量資料分析，人力不足，所以沒辦法確實的走入社區，主

動關心社區健康問題與社區弱勢。目前都是請他們來診間，間接上在資料蒐集方面

也會有所不足。所以希望由公衛師來協助蒐集與整理資料的部分，讓護理師能主動

走進社區中與需要幫助的人接觸，提升社區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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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紫庭 理事長 

主持人: 您認為若工作場所加入公衛師，可以如何與護理師共同提升職場健康? 

1. 公衛師無法執行醫療行為的限制 

私人企業聘僱人員，會將多元專才列入考量，有執業登記之護理師在職場執行護理

照顧及依醫囑協助醫療行為，若公衛師非醫事相關人員就有其限制性。護理師可以

透過進修、考照等經驗成為兼顧職業護理與職業衛生之跨領域人才，而公衛師則無

法透過上述方法具有護理職權，有關勞工健康服務與保護工作，目前有相關法規明

訂護理師之工作範疇與職責，也要求具有一定規模之事業單位要特約或僱用護理人

員，這就是雇主需聘請護理人員的原因之一。 

2. 私人企業想要能解決問題的人 

對於學生問起學校課程規劃與實習之問題，我個人觀察是，大多數私人企業是希望

能聘雇「解決問題」及執行非專業工作的人，因此會將個人實務工作經驗及解決問

題方法列入評估項目中。對於公衛師工作場域，仍然有機會被公務機構、衛政單

位、特殊產業或是大型公司聘用。因此建議學校應將學術研究與實習做結合，讓學

生實際了解不同職場現況與問題。 

3. 職業衛生領域的分工尚有討論空間 

樂見未來公衛師與護理師合作，並在適合的場域中發揮專業功能與價值。職業衛生

工作多元、廣泛與複雜，各專業有其相關法源規範，現階段如何與公衛師分工合

作，目前無法給予具體建議，未來合作模式，希望在法源基礎上，藉由跨部門及各

專業人員間互相溝通是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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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檢討 

   根據主辦人討論與學生會後意見表單，我們認為學生意見準備不足且無明確立場

為主要問題，但許多學生在這次活動結束後對公衛師法有更深一層的探討，並希望能

延續這樣的活動，使公衛師法在未來的修訂過程中能有學生意見參考之依循，故未來

針對公衛師法的學生意見彙整，初步與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長溝通後，

考慮共同籌組公衛師法學生意見討論小組，以利學生在正式討論會前能凝聚充分的意

見共識，延續此次討論會的議題討論，促進公共衛生相關學系學生對本法案的認識與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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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議照片 

 

(左起)詹院長、鄭系主任、張副教授 

 

(左起)劉筱茜理事、邱慧洳副主任委員、王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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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大合照 


